[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2025年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

第十二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由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2025年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1、 项目主要工程区位于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工程项目为线性工程，工程分为集水和扬水两部分。其中集水工程为西山农场大泉沟、小泉沟至红岩水库，扬水工程为红岩水库至拟建调蓄池（拟建调蓄池工程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本次集水工程起点坐标：东经87°22'57.956″，北纬43°48'24.470″，终点坐标：东经87°20'45.444″，北纬43°48'5.850″；扬水工程起点坐标：东经87°20'39.806″，北纬43°48'13.371″，终点坐标：东经87°23'26.213″，北纬43°45'3.915″。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永久占地12400平方米，施工临时占地面积3442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1）新建管道11.29千米，其中，引水管长3.31千米，采用保温玻璃钢管，管径DN700；输水管长7.98千米，采用3PE外防腐涂塑钢管，管径DN700。（2）泵站布置3台水泵，二用一备，单台水泵设计流量720立方米/小时，额定扬程240米，电机功率710千瓦。（3）新建引水管道附属建筑、扬水管道附属建筑物、10千伏架空电力线路工程15千米。
项目总投资8834.3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1.72万元。
二、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技术审查意见，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环境保护和风险防控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原则上同意该项目《报告表》所列地点、性质、规模，采用的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等建设内容。
三、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项目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加强施工现场的环境保护管理。易产生扬尘的粉状建筑材料必须密闭存放或者覆盖，严禁露天放置；施工现场配备洒水车，按时对作业区进行洒水降尘，防止因风力产生扬尘；对易产生扬尘的堆放材料应采取封闭、半封闭和覆盖措施。加强对施工车辆的检修和维护，严禁使用超期服役和尾气超标的车辆。对施工期间进出施工现场车量进行合理安排。加强对机械设备的养护，减少尾气排放量。施工人员做好防护，如佩戴面罩等，以减轻施工扬尘对人体的危害。
（二）做好生态保护工作。施工机械和车辆按照规定路线行驶，减少植被破坏和土壤扰动；落实表土剥离、堆存保护措施，对占用的部分林地、草地，应采取移栽、原地保护、异地补偿等方式，并保证成活率。
（三）严格控制施工活动范围。施工结束后平整施工迹地，恢复原有地貌。对区域内的临时性占地合理规划，严格控制临时占地面积，按照施工总体布置，严格设置各施工场地、临时道路，尽量避让植被较多的区域，规范施工人员施工作业，将施工过程生态影响降到最低。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统筹安排好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控制车辆鸣笛；避免高噪声机械设备集中使用或几台声功率相同的设备同时、同点作业；敏感施工段禁止夜间施工，降低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
（五）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临时生活区设置垃圾船作为生活垃圾收集点，定期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施工过程产生的弃渣运至新疆胡杨林兄弟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回收渣场），临时弃土不宜堆放在河道内，应运至堤后低洼处堆放，用于管沟填埋。工程弃渣按照水保措施进行处置。
四、你单位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对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项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我局可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五、工程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监督管理由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负责，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六、本批复有效期五年，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bookmark: _GoBack]七、十二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项目所属辖区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分送以上监督管理机构，并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1

